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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教体发〔2025〕43 号

凤县教育体育局
关于印发《凤县 2025 年义务教育招生

入学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义务教育学校：

现将《凤县 2025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》印

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凤县教育体育局

2025 年 5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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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县 2025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

实施方案

为切实做好2025年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，深入

推动“教育入学一件事”改革落地见效，根据《关于开展义务

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(2025)的通知》（陕教基一办〔2025〕5

号）《宝鸡市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（2025）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（宝市教发〔2025〕78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

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推进“教育入学一件事”改革，全面启用“陕西省基础

教育招生管理系统”(以下简称招生系统),持续提高义务教育

招生入学工作信息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水平和服务能力。巩

固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成果，进一步整治“暗箱操作”和“掐

尖招生”行为，严肃查处招生入学环节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，

不断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，维护良好的招生秩序，切实保

障适龄儿童少年公平接受义务教育，确保适龄儿童少年 100%

按时入学(因疾病或特殊情况需延缓入学的除外)。切实减轻

学生及家长教育焦虑，维护良好教育生态，提升人民群众教

育获得感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坚持政府统筹、以县为主的管理原则，县教体局

统一合理划定招生片区，确保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

覆盖。

（二）全面落实“两为主、两纳入、以居住证为主要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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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”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，统筹安排随迁子女就学。

（三）坚持按划定学区入学，小学、初中起始年级入学

采取网上报名、录取。学生不得择校，学校不得择生。

（四）坚持均衡编班原则，学校不得设立重点班、非重

点班或实验班。坚决消除大班额。

（五）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规范操作程序，主

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招生政策

（一）依法保障入学权益。2025 年秋季小学入学学生为

2019 年 8 月 31 日（含 8 月 31 日）以前出生的适龄儿童，初

中入学学生为 2025 年小学毕业学生。各小学要将服务范围内

所有达到小学入学年龄的适龄儿童花名册报所在地镇人民政

府，由镇人民政府签发《初等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》，并于暑

假前发放到家长或监护人手中。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

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义务教育。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

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，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提出申

请，由当地镇人民政府或县教体局批准。

（二）保障随迁子女有序入学。各学校要健全完善以居

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办法。落实《居住

证暂行条例》关于在流入地居住半年以上和有合法稳定就业、

住所等规定要求，全面清理不合规的随迁子女入学证明材料，

不得随意提高入学门槛，确保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应入尽入。

同时不得将随迁子女集中在少数班级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教育优待政策。对烈士子女、符合条件

的现役军人子女、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、公安英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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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、我县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子女

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，依据有关规定落实义务教育优待政策。

要按照相关规定，妥善安排好脱贫家庭、易地扶贫搬迁群众

等特殊群体子女及孤儿入学工作。

（四）分类安置残疾儿童。各学校要准确掌握辖区内适

龄残疾儿童少年基本情况，根据其残疾程度、家庭意愿，分

别提出教育安置意见，报县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审核通过后，

按照“一生一案”要求，予以妥善安排。对能够随班就读的，

要依法保障就近方便随班就读，推进融合教育；对于学习和

生活上需要特别支持、不能接受普通教育的，要安置到特殊

教育学校入学；对于需专人护理、不能到校就读的，要采取

送教上门或通过远程教育的方式，确保其接受义务教育。

四、报名、招生程序

（一）报名。家长在规定时间内登录陕西省基础教育招生

管理系统，按照学区范围和就近原则，选择就读学校并准确提

交新生入学登记相关信息。系统将自动匹配报名学校。

（二）审核。各学校要优化审核程序，根据家长填报信息

及招生系统关联信息，在线上对学生信息进行审核，及时确定

录取对象。

（三）招生。报名结束后，由县教体局指导学校组织招生。

按照“户籍登记为主、住房登记为辅、就业经营补充”的原则，

首先安排学区范围内户籍与实际居住地一致的适龄儿童、少年

就近入学；再根据报名人数和学校学位资源情况，统筹安排其

他情况的适龄儿童、少年入学。未被录取的适龄儿童，由县教

体局统筹就近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入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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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招生片区划分

（一）双石铺中学招生片区：双石铺镇、唐藏镇、留凤

关镇。

（二）凤州初级中学招生片区：凤州镇、黄牛铺镇、红

花铺镇、河口镇、平木镇、坪坎镇。

（三）新建路小学招生片区：县城嘉陵江以北，何克巷

--新建路--迎宾路以东，含双石铺村柏家坪组、十里店村、

阴湾村、上川村、安沟村（不含双吉子组）、兴隆场村、西庄

村（一组除外）、桥头庄村庙滩组、草店村、张家尧村、何家

坪村。

（四）双石铺小学招生片区：县城嘉陵江以南，中国石

油双石铺加油站以东，含新民街社区、双石铺村铧厂组、小

坪组、大坪组、辛庄组、安沟村双吉子组、西庄村一组、汉

中路。

（五）县城第三小学招生片区：（何克巷--新建路--迎宾

路--凤凰湖廊桥--中国石油双石铺加油站）以西，含杨家坪

社区、桥头庄村（不含庙滩组）、田家塄组。（需要寄宿就读

的，教体局统筹安排在新建路小学寄宿就读。）

（六）留凤关镇中心小学招生片区：榆林铺村、连云寺

村、留凤关村、酒奠沟村、沙江寺村、费家庄村、瓦房坝村、

长坪村。

（七）留凤关镇三岔小学招生片区：酒铺村、三岔村、

喇嘛泉村、孔家庄村。

（八）河口镇岩湾小学招生片区：沙坝村、岩湾村、石

鸭子村、核桃坝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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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河口镇中心小学招生片区：下坝村、河口村、黄

牛咀村、安河寺村、陈家岔村。

（十）凤州镇民族小学招生片区：凤州村、磨湾村、桑

园村。

（十一）凤州镇中心小学招生片区：白石铺村、国安寺

村、马鞍山村、邓家台村、龙口村、龙口社区、龙泉湾社区。

（十二）其余小学招生片区为本镇所有村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保障。今年是全省统一使用招生系统实

施义务教育招生工作首年，各学校要高度重视，强化组织领

导，制定工作方案，压紧压实工作责任，形成严抓严管的招

生入学工作态势。要强化工作纪律要求，确保落实阳光招生

各项任务。

（二）落实“十项严禁”。严禁无计划、超计划组织招

生；招生工作结束后，学校不得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

的学生；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

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，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

考试结果；严禁提前组织招生，变相“掐尖”选生源；严禁

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、混合编班；严禁以高额物质

奖励、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；严禁任何学校收取

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“捐资助学款”；严禁以各类竞赛证

书、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；严禁设立任

何名义的重点班、快慢班；严禁学校对学生进行成绩排名或

宣传中考状元和升学率；严禁出现人籍分离、空挂学籍、学

籍造假等现象，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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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办理学籍转接。

(三)落实“教育入学一件事”。各校要认真落实“教育

入学一件事”改革要求，全面启用“陕西省基础教育招生管

理系统”,实施报名、材料审核、录取“线上一网通办”。要

明确招生系统管理人员，强化工作力量，细化职责任务，夯

实工作责任，熟练掌握操作要领，明确工作纪律，落实系统

安全和保密职责。同时，要组织小学六年级班主任、大班班

主任，利用班会、家长会、学校公众号等形式，采取线上加

线下模式，面向家长开展政策宣讲和报名操作培训，确保线

上报名期间平稳有序。各校要设立线下报名服务站，为线上

报名有困难的群众提供指导和服务，全面实现“教育入学一

件事”改革任务目标。

（四）高度重视义务教育招生工作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

入学工作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，是依法治教、

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律法规、全面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，

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。各中小学要高

度重视，建立一把手负责制，落实工作责任，规范工作程序，

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及相关规定，认真

做好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工作。

（五）切实规范招生管理。各中小学要严格落实均衡编

班规定，严格控制大班额现象，合理调控招生人数，起始年

级班额小学不得超过 45 人，初中不得超过 50 人。义务教育

学校要严格落实课程标准，小学一年级要严格执行“零起点”

教学，注重做好幼小衔接。

（六）优化营商环境。各中小学要认真贯彻落实《凤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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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营商环境突破年实施方案》。不得提前对适龄儿童进行摸

底、登记、审核。所有适龄儿童必须通过陕西省基础教育招

生管理系统进行报名，各校要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审核，确定

录取名单。实施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“全网办”“零证明”，

让数据多跑路、家长零跑腿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获

得感、幸福感，助力我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实现新突破。

（七）规范学生学籍管理。各中小学要不断加强学生学

籍管理，招生工作结束后，要及时录入、上报学生电子学籍，

并于 10 月 10 日前完成小学新生学籍注册和初中新生学籍接

续工作。严格出现人籍分离、空挂学籍、学籍造假等违规现

象，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办理学籍转接

手续。

（八）做好控辍保学和义务教育档案续建工作。要切实

履行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法定职责，按照法律规定和国家有关

要求，落实“七长责任制”等控辍保学制度，确保义务教育

“零辍学”。3 月份、9 月份为控辍保学月，各中小学在新生

入学后，要根据义务教育档案、入学通知书存根、户籍信息

和《小学毕业生登记表》、《小学毕业生花名册》，认真核查适

龄儿童、少年入学情况。对未按时入学注册的，要及时上报

局督导室及各镇人民政府，由镇人民政府依法督促其监护人

送子女按时接受九年义务教育。各中小学要在秋季开学 3 周

以内摸清招生片区新生儿童基本情况、核查一年来适龄人口

户籍变化情况，完成义务教育档案续建工作，并于 9 月份第

四周报送局督导室审核汇总。

（九）广泛宣传招生政策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县局将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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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社会公开招生政策和招生片区划分，设立举报监督电话。

并将通过明察暗访、专项督查、随机抽查等方式进行督查，

对顶风违纪的学校及责任人从严查处。各中小学要充分利用

家长会、家长开放日、学校公众号等平台，积极做好义务教

育招生入学办事指引、网上报名、入学流程、家长操作指

南等规定办法及招生入学热点问题的宣传解读，引导家长

形成合理的就学预期，维护良好的招生入学秩序。

（十）各中小学校 2025 年秋季招生办法于 6 月 5 日前报

局审核备案。

监督电话：0917-4805918（县教体局教育股）

附件：凤县县城小学学区划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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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县教育体育局 2025 年 5月 2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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